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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3日下午14:40-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建勇先生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1号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3年10月2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5人，代表股份950,583,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为2,169,016,313股，即总股本2,175,736,503股扣除存放于公司

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6,720,190股。 下同）的43.82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0人，代表股份11,736,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5411%。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938,846,5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3.2844%；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0人， 代表股份11,

736,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541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0,574,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91%；反对8,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28,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9.9293%；反对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0,573,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90%；反对9,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27,4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9.9225%；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7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琪、郑乃容

3、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相关文件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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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剩余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

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注销剩余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概况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10月27日和2023年11月13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剩余股份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

6,720,190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0月28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3-070）。

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175,736,503股变更为2,169,

016,313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175,736,503元变更为人民币2,169,016,313元。 股本结构

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注销剩余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相关事项完成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注销剩余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随附相关证明文

件，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期间：2023年11月14日起45日内，每个工作日9:00-11:30，13:00-17:00

2、申报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1号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王洪阳、朱慧

电话：0576-85956868

邮箱：yotrioir@yotrio.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

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报的；以邮寄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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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3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工业园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福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4,893,808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38,160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回购股份。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公司股

份数为104,147,2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17%。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8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04,140,5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28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

理人）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6,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现场出席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37%。

（5）通过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147,1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4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28%；反对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7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147,1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4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28%；反对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7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147,1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4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28%；反对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7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147,1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4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28%；反对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7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147,1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4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28%；反对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7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147,1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4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228%；反对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7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普峰、张玥。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公告编号：2023-075

债券代码：127091 债券简称：科数转债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11月4日

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3年11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

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成辉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对外捐赠行为，加强公司对捐赠事项的管理，更好地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维

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员工利益，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修订后的制度详见同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1月14日

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2023年11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外捐赠行为，加强公司

对捐赠事项的管理，更好地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全面、有效地提升和宣传公司品牌及企

业形象，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员工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第二章 对外捐赠的定义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对外捐赠” ，是指公司以公司名义在帮助社会抵抗自然灾害、构建和谐生

态环境、救助危困群体、增加社会福利等公益性社会活动中捐赠公司财产的行为。

第三章 对外捐赠的原则

第四条 公司对外捐赠后，不得要求受赠方在融资、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占有其他资源等方面创

造便利条件。

第五条 公司经营者或者其他职工不得将公司拥有的财产以个人名义对外捐赠， 公司对外捐赠

有权要求受赠人落实自己正当的捐赠意愿，不能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

第六条 公司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已经发生亏损或者由于对外捐赠

将导致亏损或者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除特殊情况以外，不得对外捐赠。

第七条 公司按照内部议事规范审议决定并已经向社会公众或者受赠对象承诺的捐赠， 必须诚

实履行。

第四章 对外捐赠的范围

第八条 公司可以用于对外捐赠的财产包括现金、实物资产（库存商品和其他物资）。

公司生产经营需用的主要固定资产、持有的股权和债权、国家特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拨款、受托

代管财产、已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权属关系不清的财产，或者变质、残损、过期报废的商品物资，不得

用于对外捐赠。

第五章 对外捐赠的类型和受益人

第九条 对外捐赠的类型：

（一）公益性捐赠，即向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医疗、体育事业和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的捐

赠。

（二）救济性捐赠，即向遭受自然灾害或者国家确认的“老、少、边、穷” 等地区以及困难的社会弱

势群体和个人提供的用于生产、生活救济、救助的捐赠

（三）其他捐赠，即除上述捐赠以外，公司出于弘扬人道主义目的或者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其他

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的捐赠。

第十条 公司对外捐赠的受益人应为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企业及事业单位、 社会

弱势群体或者需要捐助的个人。

其中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

公益性非营利的企业及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

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对公司内部职工、与公司经营或者财务方面具有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单位，公司不得给予捐赠。

第六章 对外捐赠的决策程序和规则

第十一条 公司对外捐赠的审批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

第十二条 每一会计年度内发生的对外捐赠，包括现金捐赠和实物资产(按公允价值)捐赠，相应

决策程序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公司对外单笔捐赠金额不高于100万元的，报总裁审批，并报董事长备案；

（二）公司对外单笔捐赠金额高于100万元不高于1000万元的，报董事长审批；

（三）公司对外单笔捐赠金额高于1000万元的，报公司董事会审批；

（四）公司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对外捐赠累计金额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按合并会计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计算）的比例2%或高于5000万元，其后的每笔对外捐赠均需经公司

董事会审批；

（五）本制度中所述“累计金额” ，包含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同期发生的捐赠金

额。

（六）若相应捐赠金额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标准，

则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三条 公司对外捐赠应纳入年度预算管理，确保对外捐赠行为规范操作。 在捐赠项目实际支

出时，应逐笔审核，规范审批流程，严格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如遇到超出预算的捐赠调整事项，需履行

公司预算增补决策程序。

第十四条公司对外捐赠，由经办部门提出对外捐赠申请方案，并按照本制度第十二条所列情况，

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捐赠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捐赠事由、捐赠对象、捐赠途径、捐赠方式、捐赠责任人、捐赠财产构

成及其数额以及捐赠财产交接程序、捐赠后取得合规收据等。

第十五条 公司将对捐赠事项统一规划部署，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同一性质、同一受赠单位的

捐赠，年内不重复发生。

第十六条 公司对外捐赠事项完成后，经办部门就捐赠方案的实际执行情况形成书面报告，由公

司总裁办公室归档并建立备查账簿登记，同时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七条 经办部门必须将相关批复、捐赠证明及捐赠执行的图文资料妥善存档备查，对外捐赠

事项管理列入公司审计内容。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未执行本制度规定而擅自进行捐赠，或者以权谋私、转移资产等违法违纪的捐赠，公

司将视情节轻重，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处以降职、免职、开除等处分，构成犯

罪的，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执行。

第二十条 本制度所称“不高于”含本数，“高于” 不含本数。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03� � �证券简称：瑞斯康达 公告编号：2023-045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1号瑞斯康达大厦 A2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170,0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03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建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尹松涛先生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157,299 99.9913 12,800 0.008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157,299 99.9913 12,800 0.008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157,299 99.9913 12,800 0.008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157,299 99.9913 12,800 0.008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157,299 99.9913 12,800 0.0087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3、4、5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晓秋、刘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关于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7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1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09:15-0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11月13日0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工业园区（城东）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426,119,2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51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84,75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71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41,369,2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074％。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9人，代表股份41,369,2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0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9人，代表股份41,369,2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074％。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423,09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91％；反对3,029,25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8,340,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2.6775％；反对3,029,25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32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 王阳光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

为：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19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公告编号：2023-81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

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11月13日9:15-15:00中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王宏安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或股东委托代理人

共计1名，代表股份222,401,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70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名，代表股份8,084,54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6％。

3.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常年

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0,385,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0％；反对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83,1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58％；反对8,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9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亚楠 陈墨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38� � �证券简称：海南椰岛 公告编号：2023-083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横路2号椰岛集团办公楼7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144,2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55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段守奇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现场出席：段守奇、林伟、李铁锋、吕立彪（独立董事）；通讯出

席：马贺、刘名升、朱辉（独立董事）、刘明志（独立董事）；詹道颖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现场出席：李有修；通讯出席：韩妙莎；郑晨霞因公务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3、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48,872 99.8852 95,400 0.114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48,872 99.8852 95,400 0.114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09,200 76.4211 95,400 23.578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对涉及重大事项议案对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

进行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通过；议案二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为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艳利、陈正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155� �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3-54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

独计票并披露。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3日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

2023年11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人民东路211号1号栋9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选祥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019,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4380%。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32,673,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995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345,5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30%。

3.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345,52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30%。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

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9,862,4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56,77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188,7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962%；反对156,7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8%；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何永淼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788� � � � �证券简称：宁波高发 公告编号：2023-033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6月26日，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宝鸡高发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的议案》，批准公

司注销全资子公司宝鸡高发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高发” ），并授权公司工作人员办

理相关手续，详情请参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近日， 公司收到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高新开发区登字 [2023]第

018404号《登记通知书》，注销登记已核准。 至此，公司全资子公司宝鸡高发工商注销已完成。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788 证券简称：宁波高发 公告编号：2023-034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14日(星期二)至11月2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gaofacabl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发布公司《2023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3年11月21日上午 09:00-10: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召开网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副董事长钱国耀先生、财务总监朱志荣先生、董事会秘书彭丽娜女士、独立董事李成艾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 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14日(星期二)至11月2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gaofacable.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8169136

联系邮箱：ir@gaofacable.com

六、其他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